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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的董監事也有競業禁⽌限制？可以擔任其他公司的董監事
嗎？

⽂:喬正⼀（認證法律⼈） ‧ 公司‧企業‧法⼈ ‧ 2023-05-12

案例

 

本⽂

⼀、什麼是競業禁⽌？

所謂的競業禁⽌，傳統上是指公司為了防⽌員⼯離職後，帶著公司的營業秘密或是相關的技術資料跳槽到新公
司，因⽽造成公司的嚴重損失。因此有些雇主會在員⼯離職的時候與員⼯簽訂契約，約定他離職之後的⼀定期
間內，不得到和原公司所經營的業務相同領域，甚⾄是互為競爭的敵對公司上班，這就是⼀般所謂的競業禁⽌
條款。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也有競業禁⽌限制嗎？（⾒圖1）

1. A股份有限公司於某年某⽉某⽇於A公司所在地召開股東常會，並在議程中提出要解除A公司全體新選
任董事之競業禁⽌的限制，這項議案並於會中經表決通過。但A公司並未向公司的股東會具體說明，
究竟是哪⼀個董事打算解除競業禁⽌，也未說明打算解除競業禁⽌的董事，他所從事的⾏為重要內容
為何，A公司這次股東常會的這項決議是否有效？

1. 如果A股份有限公司的監察⼈想擔任與A公司經營相同業務的B公司的監察⼈，是否也有競業禁⽌的限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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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監事，可以擔任其他公司的董監事嗎？
資料來源：喬正⼀ / 繪圖：Yen

（⼀）董事擔任其他公司的董事應經股東會許可

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能不能擔任其他公司的董事，也涉及「競業禁⽌」這⼀個問題，從公司法第209條第1

項[1]可以明顯看出，如果董事想為⾃⼰或他⼈從事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的⾏為（也就是競業禁⽌的⾏為），應
該要對股東會說明這項⾏為的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會的許可[2]。換⾔之，公司法對於董事的競業禁⽌是採有
條件的開放。

公司法第209條的⽴法原意，⽬的原本是在保障公司及股東的權益，因此，當公司的股東對董事的競業情形都
知悉，並經仔細考量過後，依然認為公司可以接受董事從事與公司利益相衝突的競業⾏為時，公司法此時便允
許在有條件的情況下，可以例外放寬董事競業禁⽌的限制，以兼顧董事的利益。



然⽽，為了使公司的股東會能進⾏有意義的審議，公司法也規定從事競業的董事應該事先將「⾏為的重要內
容」向股東會報告，讓股東先了解相關內容後，以取得股東會的許可。同時，所謂的「許可」原則上必須要就
具體⾏為、個別事項許可。⾄於股東會「事後」、「概括性」解除所有董事責任的情形，原則上為法律所不允
許的，否則，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要求「對股東會說明其⾏為之重要內容」的⽴法⽬的將無法達成[3]。

（⼆）未經股東會許可，公司可⾏使「歸⼊權」

如果董事沒有對股東會說明⾏為的重要內容，並取得股東會許可，會有什麼後果呢？

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規定，股東會可以在1年內決議，將董事的競業⾏為所得視為公司所得。換⾔之，法律並
不是直接禁⽌董事兼任其他公司董事，董事未取得股東會許可的競業⾏為在法律上依然有效[4]，只是公司可以
依公司法第209條第5項規定⾏使「歸⼊權[5]」。

（三）董事可以兼任另⼀間經營同類業務公司的經理嗎？

除了前⾯介紹的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規定以外，公司法第32條還規定經理⼈不能兼任其他營利事業的經理
⼈，也不能⾃營或為他⼈經營與公司業務同類的業務，除⾮經董事或執⾏業務之股東過半數同意[6]。因此，股
份有限公司的董事若想兼任另⼀間經營同類業務股份有限公司的經理時，應分別經「原公司股東會」及「所兼
任經理職務的公司的董事會」同意[7]。

（四）董事可以擔任其他公司的監察⼈嗎？

依公司法第222條規定[8]，監察⼈不得兼任公司的董事、經理⼈或其他職員，反⾯推論，因為監察⼈的的職務
在於監督公司的業務執⾏，本⾝並不參與公司的業務經營，地位⽐較特殊，沒有利益衝突的問題，因此公司法
並無禁⽌董事擔任其他公司監察⼈的規定，換⾔之，董事擔任其他公司的監察⼈應不違反競業禁⽌。

三、股份有限公司的監察⼈可以擔任其他公司的董監事嗎？

公司法對於股份有限公司監察⼈的規範，有許多是透過公司法第227條準⽤董事的規定（例如監察⼈的報酬與
解任[9]），但這其中並不包含公司法第209條，應向股東會說明並取得許可的規定，因此監察⼈並無競業禁⽌
的問題，換⾔之，監察⼈應可以擔任其他公司的董監事。

四、結論

（⼀）A公司本次股東常會的本項決議無效

現⾏公司法有關董事競業禁⽌的規定，主要是以避免利益衝突為⽴法⽬的，因此，這項限制的義務必須透過公
司的股東會以特別決議予以解除，並且是在「事前」、「個別」的向股東會取得許可，否則這項許可決議將歸
於無效；另外董事如果違反競業禁⽌義務，法律上對於董事⾏為在對外⽅⾯的認定並⾮無效，只是股東會可依



公司法的規定以股東會普通決議⾏使歸⼊權，將董事競業⾏為所得的利益歸屬於公司。第1個案例中的A公
司，由於並未向公司的股東會具體說明究竟是哪⼀個董事打算解除競業禁⽌，也未說明打算解除競業禁⽌的董
事所從事⾏為之重要內容為何，因此這次股東常會的這項決議無效[10]。

（⼆）A公司監察⼈可擔任經營相同業務的B公司監察⼈

由於公司法第227條並未準⽤同法第209條的規定，因此監察⼈應無競業禁⽌的問題，第2個案例中A公司的監
察⼈想擔任與A公司經營同等業務的B公司的監察⼈，應該沒有競業禁⽌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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